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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0103及0202地块）2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本次咨询的咨询对象分为两部分：
咨询对象1为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0103地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属海口市新埠岛开发建设总公司开发建设的住宅项目。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海口市国用（2013）第000970号]，咨询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97473.98平方米。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460100202120179号]及《海南之心A01-02地块项目综合经济技术指标》，咨询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51575.14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51237.62平方米（其中：住宅用房43511.83平方米，地下车库7725.79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337.52平方米，其中公共配套及物业用房297.52平方米，设备用房40平方米。
咨询对象2为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0202地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属海口市新埠岛开发建设总公司开发建设的住宅项目。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海口市国用（2013）第000969号]，咨询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96040.29平方米。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460100202120182号]及《海南之心A03-01地块项目综合经济技术指标》，咨询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57904.65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53849.33平方米（其中：住宅用房42839.31平方米，地下车库11010.02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3245.32平方米，其中公共配套及物业用房332.94平方米，设备用房2912.38平方米。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2年5月20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人要求，结合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咨询对象土地性质为出让，地类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住宅用地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55.3年，地下车库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5.3年。
2.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红线内场地基本平整。

3.咨询对象住宅用房交付标准为精装交付。

4.咨询对象宗地可正常利用、不存在影响开发建设的情况。
5.咨询对象截至价值时点尚未开发建设。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2年5月20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见下表：

	项目
	土地面积
（㎡）
	规划建筑面积
（㎡）
	土地价值
（万元）
	扣减交易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税费（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及土地增值税）后的净值（万元）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0103地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97473.98
	51575.14
	42878
	30661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0202地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96040.29
	57094.65
	41902
	30045

	合计
	193514.27
	108669.79
	84780
	60706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

5.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需据实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测算过程：

咨询对象1

1、比较法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A0102
	海口市龙华区金牛岭南侧
	海口市和平大道东侧H0406地块   
	海口市坡博坡巷棚改片区C-7-6地块

	　
	　
	美兰区
	龙华区
	美兰区
	龙华区

	　
	交易时间
	2022年5月20日
	100
	2022年3月11日
	99.5
	2022年1月20日
	99.5
	2020年8月27日
	96.5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55.35
	100
	70
	106
	70
	106
	70
	106

	　
	容积率
	0.45
	100
	2.6
	90
	2
	90
	3
	85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好　
	110
	好　
	110
	好　
	11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较好　
	103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较好
	103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97473.98
	100
	19759
	98
	6068.29
	98
	29450
	98.5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楼面地价
	——
	　
	10000
	　
	10350
	　
	11886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9726 
	简单平均
	8773 
	　
	9080 
	　
	11326 
	　


咨询对象1比较法结果＝9726×43511.83÷10000＝42320（万元）

2、假设开发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96755 
	　
	　
	　
	　
	　
	　
	　
	　

	序号
	项目名称
	洋房
	地下车库
	　
	　
	　
	　
	　
	　
	　

	（1）
	楼面单价
	21374 
	4858 
	　
	　
	　
	　
	　
	　
	　

	（2）
	建筑面积
	43511.83 
	7725.79 
	
	
	
	
	
	
	

	（3）
	总额
	93002 
	3753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19735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92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870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032
	51575.14 
	200
	　
	　
	　
	　
	　
	　

	5）
	相关税费
	296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22525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516
	51575.14 
	1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134
	　
	　
	　
	
	
	万元
	　
	　

	1）
	住宅
	957
	43511.83 
	220
	　
	　
	　
	　
	　
	　

	2）
	非住宅
	177
	8063.31 
	220
	　
	　
	　
	　
	　
	　

	（4）
	管理费用
	484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935 
	　
	　
	2.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693 
	0.1352
	P土
	4.20%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352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693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5068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33355 
	0.1642 
	P土
	　
	前8项之和
	　
	　
	　
	　

	（10）
	投资利润
	4787 
	0.1852
	P土
	18.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852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787 
	　
	　
	　
	　
	　
	　
	　
	　

	3 .土地价格
	43436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3、咨询对象1估价结果：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方法权重
	评估总价（万元）
	评估单价（元/平方米）

	比较法
	42320
	50%
	42878
	8314

	假设开发法
	43436
	50%
	
	


咨询对象2

1、比较法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A0301
	海口市龙华区金牛岭南侧
	海口市和平大道东侧H0406地块   
	海口市坡博坡巷棚改片区C-7-6地块

	　
	　
	美兰区
	龙华区
	美兰区
	龙华区

	　
	交易时间
	2022年5月20日
	100
	2022年3月11日
	99.5
	2022年1月20日
	99.5
	2020年8月27日
	96.5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55.35　
	100
	70　
	107
	　70
	107
	70　
	107

	　
	容积率
	0.48
	100
	2.6
	90
	2
	90
	3
	85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好　
	110
	好　
	110
	好　
	11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较好　
	103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较好　
	103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96040.29
	100
	19759
	98
	6068.29
	98
	29450
	98.5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楼面地价
	——
	　
	10000
	　
	10350
	　
	11886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9636 
	简单平均
	8691 
	　
	8995 
	　
	11221 
	　


咨询对象2土地购买价格＝9636×42839.31÷10000＝41280（万元）

2、假设开发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97279 
	　
	　
	　
	　
	　
	　
	　
	　

	序号
	项目名称
	洋房
	地下车库
	　
	　
	　
	　
	　
	　
	　

	（1）
	楼面单价
	21374 
	5190 
	　
	　
	　
	　
	　
	　
	　

	（2）
	建筑面积
	42839.31 
	11010.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总额
	91565 
	5714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21313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39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857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142
	57094.65 
	200
	　
	　
	　
	　
	　
	　

	5）
	相关税费
	320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24271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571
	57094.65 
	1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256
	　
	　
	　
	
	　
	万元
	　
	　

	1）
	住宅
	942
	42839.31 
	220
	　
	　
	　
	　
	　
	　

	2）
	非住宅
	314
	14255.34 
	220
	　
	　
	　
	　
	　
	　

	（4）
	管理费用
	522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946 
	　
	　
	2.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818 
	0.1352
	P土
	4.20%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352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818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5096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35480 
	0.1642 
	P土
	　
	前8项之和
	　
	　
	　
	　

	（10）
	投资利润
	4856 
	0.1749
	P土
	17.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749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856 
	　
	　
	　
	　
	　
	　
	　
	　

	3 .土地价格
	42523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3、咨询对象2估价结果：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方法权重
	评估总价（万元）
	评估单价（元/平方米）

	比较法
	41280
	50%
	41902
	7339

	假设开发法
	42523
	50%
	
	


咨询对象汇总估价结果：

	序号
	地块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
	宗地面积
	评估总值
	评估净值

	1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0103地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海口市国用（2013）第000970号
	97473.98
	42878
	30661

	2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0202地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海口市国用（2013）第000969号
	96040.29
	41902
	30045

	合计
	193514.27
	84780
	60706


单位：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0103及0202地块）2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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